表9-1  采购项目报价单
	广东省江门生态环境监测站采购项目报价单

	报价单位（盖公章）
	

	报价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	

	采购公告名称及编号
	

	报价日期
	

	是否承诺按照采购公告商务要求执行
	

	1、 日均出行距离不超过250公里（含）的租车定额报价：
250公里以内，日租金额为含税全包价，包含车辆租赁费、车辆保险费、车辆维修费、驾驶员服务费、车辆清洗消毒费、燃油费、新能源汽车充电费、车辆通行费、停车费、交通违章罚款、税费等。超出9小时，另行结算超时费。（越野车参照商务车标准执行）

	序号
	车辆
类型
	日租金额
（最高价,包9小时，250公里）元
	日租金额报价上限（最高价,包9小时，250公里）元
	日租用超过9小时的计算单价
元/小时
	日租用超过250公里的计算单价
元/公里日租用超过9小时的计算参考价（元/小时）
	备注

	1
	小轿车
（5座）
	
	700
	
	50
	

	2
	商务车
（6-9座）
	
	800
	
	50
	

	3
	中巴车
（10-19座）
	
	1200
	
	60
	

	4
	大巴车
（20座以上）
	
	1600
	
	60
	

	备注：
1.分时计费规则：
1）半日租：包含4.5小时，125公里，超过时间升级全日租，超过里程升级全日租。费用按1/2日租金额计算；
2）全日租：包含9小时，250公里，超过时间加收超时费，即租赁费用=日租金额+超时费单价×超时时间（少于30分钟按0.5小时，30-60分钟按1小时）。
2.司机食宿费用：餐费标准：不超40元/餐（误餐时间:午餐12:30以后，晚餐
18:30以后）。住宿标准：250元/晚（广州、深圳300元/晚）。

	2、 日均出行距离超过250公里的租车定额报价：
超出250公里，日租金额构成为包含车辆租赁费、车辆保险费、车辆维修费、驾驶员服务费、车辆清洗消毒费、交通违章罚款、税费等。燃油费、路桥费和停车费按实际产生费用结算，由成交供应商先垫付，单次服务结束后，由成交供应商开具发票。（越野车参照商务车标准执行）

	序号
	车辆
类型
	日租金额（最高价,包9小时）
元
	日租金额报价上限（最高价,包9小时，超出250公里）元
	日租用超过9小时的计算单价
元/小时
	日租用超过9小时的计算参考价（元/小时）
	日租用超过250公里的计算单价
元/公里
	日租用超过250公里的计算参考价
（元/公里）
	备注：

	[bookmark: _GoBack]1
	小轿车
（5座）
	
	540
	
	50
	
	2
	

	2
	商务车
（6-9座）
	
	610
	
	50
	
	2
	

	3
	中巴车
（10-19座）
	
	890
	
	60
	
	4
	

	4
	大巴车
（20座以上）
	
	1070
	
	60
	
	4
	

	备注：
[bookmark: OLE_LINK1]1.燃油费原则上凭加油发票实报实销，报销金额不得超过对应车型限价，具体为：小轿车1元/公里、商务车1.5元/公里、中巴车2元/公里、大巴车3元/公里，超出上述限价，统一按对应车型限价结算。
2.分时计费规则：少于30分钟按0.5小时，30-60分钟按1小时；
3.司机食宿费用：餐费标准：不超40元/餐（误餐时间:午餐12:00-13:30，晚餐
18:30-20:00）。住宿标准：250元/晚（广州、深圳300元/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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